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宁夏大学农学院 

2019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复试工作细则 

    为做好农学院 2019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复试工作，确保公平、公

正、公开进行，根据《宁夏大学 2019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复试工作办

法 》精神，结合我院实际，特制定本办法。 

一、复试组织管理 

1、由学院领导和相关学位点负责人等组成农学院研究生招生工

作领导小组和监督小组，负责学院硕士研究生复试录取工作。 

2、以一级学科、专业及领域方向为单元成立以导师为主体的复 

试小组。复试小组负责确定复试具体程序、内容和评分标准，负责实

施复试工作。复试小组成员不少于 5 人，设立组长 1 名负责复试的各

个环节；秘书 1 名和录像 1 名，负责复试记录和协助安排有关事宜。

复试记录要做到详尽规范，并妥存备查。 

3、参加农业硕士农艺与种业领域复试的考生，按报考志愿或调

剂志愿，选择参加作物或园艺或草业方向相应学科组的复试（三个方

向拟录取名额分别为作物 26 名、园艺 42 名，草业 22 名）。 

4、最终录取人数按照各专业、领域方向的招生名额确定。在同

一级学位点下，各专业、领域方向之间的录取名额可以根据实际情况

进行调剂。 

5、各复试小组承担招生工作的责任，对该复试小组考生的复试

录取结果负责。对于参加复试而未被录取的考生就复试结果提出的

质疑，由学院向考生做出必要的解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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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复试人选 

参加复试人员为第一志愿报考我校并按照国家分数线 B 类考生

上线人员及调剂的考生参加。参加复试人数一般不低于拟录取人数的

120％。按照教育部规定的分数线（含单科及总分）要求，根据考生

综合情况，择优确定复试人选。 

三、复试内容及评分 

复试内容包括专业课面试、专业课笔试和英语听力与口语水平

测试。 

1、专业课笔试。专业课笔试时间为 2 小时。命题由学院按宁夏

大学相关管理规定进行，试题含试卷、答案和评分标准。试题及答案

在启封前属国家机密材料。 

2、专业课面试。面试时间每个考生不少于 20 分钟，面试包括试

题回答和专家提问两部分。面试试题事先命制、装袋，考生现场抽题

回答，每位考生不少于 3 道试题，且试题内容为专业相关问题；专家

提问可包括学生专业背景、研究和学习成果、参加竞赛等。 

3、英语听力与口语能力水平测试。每个面试小组配备 2 名主考

教师，英语听力与口语水平测试每个考生不少于 10 分钟。由学院统

一组织安排，制定测试和评分标准。 

4、复试总成绩由专业课笔试、专业课面试、英语听力与口语水

平测试的成绩加权后组成。其中，专业课笔试占 45％，专业课面试

占 35％，英语听力与口语水平测试占 20％，各项成绩均以百分制核

算。专业课面试成绩或复试总成绩低于 60 分者不予录取，复试成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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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学校统一公布。 

复试成绩=专业课笔试成绩×45%+专业课面试成绩×35%+英语测试

成绩×20% 

5、录取总成绩。复试总成绩在 60 分以上者（含 60 分），其复试

总成绩与初试成绩加权求和为最后的录取总成绩，其中初试成绩权重

占 60％，复试成绩权重占 40％，均以百分制核算。各专业，各领域

方向按总成绩从高分到低分依次确定拟录取名单。  

    6、同等学力考生复试除参加上述各项内容的复试外还须加试两

门所报专业大学本科主干课程，考试形式一律采用笔试，每门考试时

间为 2 小时，满分均为 100 分，且不得与初试科目相同。试题难易程

度应严格按本科教学大纲的要求掌握，加试科目的成绩不计入复试总

成绩，但如有 1 门加试科目低于 60 分者，不予录取。 

四、复试的监督与复议 

1、实行责任制度和责任追究制度。我院研究生复试领导工作小

组对复试过程和复试结果全面负责。 

2、实行监督制度和巡视制度。校纪检、监察部门、研究生院和

学院将对复试工作进行全面监督、检查。 

3、实行信息公布制度。复试基本分数线、复试工作办法等信息

按规定的时间及时公布。 

4、实行复议制度。我院将投诉和申诉及时上报校监察处和研究

生院招生办公室，并在一周内予以回复。对投诉和申诉问题经调查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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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的，由研究生招生工作领导小组组织复试工作小组或复试小组进行

复议。 

5、复试期间，复试录取工作透明，做到工作程序公开、录取标

准公开，做到公平公正。接受研究生院、校监察处的监督、抽检等工

作，确保硕士研究生复试工作的顺利进行。 

 

学院监督投诉电话，蔡正云：0951-2061868 

刘成敏书记：0951-2061687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宁夏大学农学院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 年 3 月 20 日 


